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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總經費5,000萬元(含)以上新興繼續性計畫說明書 

 

一、計畫名稱：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工程 

二、需求來源：（）中央指示 （）府級策略地圖及對應 KPI （）局處級策略地圖及對應 KPI（）學者專家建議（）市民反映 （）其他：  

三、緣起、目的： 

動物之家自89年成立以來，硬體建築物一直以申請臨時建築物使用許可的方式進行使用，由於臨時建築物許可將於110年到期，且為

配合106年零撲殺政策，民眾及動保團體普遍認為動物收容所動物無急迫認養之必要，致使動物之家目前收容量已呈現滿載甚至超收狀

態，動物之生活空間嚴重不足；空間擁擠也造成打架、互咬頻傳，使第一線同仁往往面臨極大的照顧壓力，致使人員異動頻繁。 

綜上所述，實有迫切的需求須立即新建轉型，硬體建築物將不能僅以臨時建築物性質申請使用，而係使其功能及服務角色更加多元

化，並完善各項硬體設施，故依據動物之家現址進行臺北市動物之家永久建築物新建工程，藉以推動後續申請動物之家重建為合法建築

物，提供收容動物優質飼養及人員辦公環境，提升動物福利及為民服務績效。 

四、計畫內容： 

(一) 願景：希望能跳脫既有的流浪動物收容處所之刻板印象，成為一個流浪動物與市民互動的場所，並在互動過程中，逐步將生命教育在

市民心中紮根，並讓流浪動物重回家庭，以從最根本解決流浪動物的問題，期盼成為亞洲人道標竿的生命教育場域。 

(二) 四大目標： 

1. 友善收容：收容環境將優化為動物依年齡分區飼養、維持通風、營造舒適環境，使動物更加穩定友善，進而提高被認養的機會。 

2. 重回家庭：設置美容室、醫療中心、物理治療室及行為矯正中心，使髒亂、生病及兇惡的流浪動物經改造後脫胎換骨，藉此增加其

認養機會，使其得以再次回到家庭的懷抱。 

3. 生命教育：設立浪浪回家故事館及生命教育教室，開放機關學校團體參訪並定期舉辦生命教育及相關課程，從基層推動動物福利及

保護向下紮根，使其能在民眾心中萌芽，形成市民之動物保護集體意識。 

4. 親子遊憩：結合內湖復育園區的自然資源保育服務功能，建構假日親子休憩場所。 

(三) 計畫概要：         

1. 融入綠色智能建築：動物之家設計為符合「高度動物福利」及「綠色環保」，新建之設計包括: 

(1) 疾病控制設施：設置檢疫區、隔離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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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醫療專區：設置診療室、病房、手術室。 

(3) 認養動物展示區：將打造如寵物旅館般之人性化空間設施，使其更加親近民眾。 

(4) 動物舍環境：籠舍動物居住密度係依據公立動物收容所管理作業規範辦理。依據動物年齡分區飼養，通風、防風、保持乾燥、

冬暖夏涼，用水、排水及便利之清潔動線，同時設計符合動物行為之室內設施，使動物更加穩定友善，進而提高被領養的機

會。 

(5) 室外運動場：提供動物戶外散步及運動的空間。 

(6) 志工專區：提供志工服務休息專區。 

(7) 生命教育教室：推廣及教育民眾動動物福利及動物保護之教育向下紮根。 

(8) 綠建築：以動物的健康舒適為基礎，結合環境共生共榮的共識。 

(9) 智慧建築：透過雲端監視器觀察動物之生活，及透過感測環境溫度，調整空調溫度以營造人性化及高度動物福利的生活空間。 

2. 動物之家融合文創藝術設計，藉由設計出具有吸引民眾前來參訪、臉書打卡之景觀及建築設計，希望成為臺北另一個新地標，進而

提高民眾自行前來的意願，促進認養率的提升。 

五、計畫總投入資源： 

   （一）興辦前投入資源：委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編定「新建臺北市動物之家先期規劃報告書」： 97,000元；委託陳聖中建築師事務所編定

「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規劃成果報告書」：2,646,000元。 

   （二）興辦時所需工程經費：計畫總經費預計編列109-112年連續計畫692,833,000元。 

   （三）計畫完成後每年尚須投入資源：依據109年臺北市動物保護處單位預算，動物之家每年管理費用為$31,109,000元。 

 

六、執行方法： 

(一) 本案依據106年11月21日市長室會議最終裁示由臺北市政府自建，由本府工務局提供協助代辦工程。並由本府大地工程處代辦工程。 

(二) 109年1月辦理本案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，110年2月辦理動物之家臨時中繼設施工程開工，110年12月完工後將現收容動物及人員遷

入臨時中繼動物之家，以便繼續為民服務及收容安置本市流浪犬貓，並於遷入中繼動物之家後辦理主體新建工程開工(將現動物之家拆

除後重建)，預計於112年搬回新建動物之家開幕營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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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元 

七、備選方案及替代方案(凡經評估適宜由民間辦理者，應優先由民間興辦或促進民間參與)： 

         ◎方案一：委託民間興辦動物收容所 

  經濟社會效益與成本分析（本分析請盡量貨幣化或數量化表達；若無法者，請以文字敘述）：  

1. 經濟社會效益：若委託民間經營廠商每年可營利收入約726萬元。 

2. 經濟社會成本：若依據109年臺北市動物之家年度管理預算，每年經營經費約需3千萬元。 

3. 分析結果：依以上兩點效益及成本合計每年虧損約2274萬。因本案廠商無自償能力，且可營利事業項目有限，無法達自負盈虧；且年

度虧損財務缺口過大，故仍需政府投入參與，難以吸引廠商投標，故委託民間興辦動物收容所不可行。 

 

八、預估各年度經費需求： 

  

年           度   預 算 金 額 簡   要   說   明 

合           計 692,833,000   

109年度 7,967,000 委託設計技術服務 

110年度 83,561,000  委託監造技術服務、施工 

111年度 391,873,000  委託監造技術服務、施工 

112年度 209,432,000  委託監造技術服務、施工 

    

註：本表填列範圍係新興繼續性計畫總經費(含興辦前投入資源及興辦時所需工程經費)達5,000萬元(含)以上者，包括次年度新規劃(尚無總工

程費)及當年度以前已編列規劃設計費且次年度編列第1年施工費預算部分。 


